2017年兖州区国土资源局部门决算
第一部分：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承担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责任；拟订并组织实施我区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政策、措施；组织实施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和办法。
（二）承担优化配置国土资源的责任。组织编制和实施全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指导和审核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规划、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参与报上级审批的城区总体规划的论证审核。
（三）承担规范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的责任。负责全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直接查处各类土地及矿产违法案件；依法保护土地、矿产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承办调处土地权属纠纷。
（四）承担全区耕地保护的责任，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拟订并组织实施耕地保护和鼓励耕地开发政策；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组织实施基本农田保护，指导监督未利用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耕地开发工作；组织实施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五）承担及时准确提供全区土地利用各种数据的责任。贯彻实施国家地籍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全区土地资源调查、地籍调查、土地定级、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负责全区城乡地籍、土地定级和土地确权登记等工作。
（六）承担规范国土资源区场秩序的责任。负责全区土地区场、土地资源管理工作，拟订有关土地区场、土地资源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制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负责全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租赁、拍卖、抵押和收购储备工作；负责农村集体非农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管理。
（七）负责全区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出让地价、拍卖底价的评测；审核、确认土地使用权价格；承办上级审批的各类用地的审核、报批工作。
（八）依法管理矿产资源采矿权的审批登记发证和探矿权的备案审查；参与开办矿山的立项审核，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督管理；承担地质灾害预防、治理和地质环境保护的责任。拟订地质环境保护的政策和管理办法，负责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九）组织并管理全区基础测绘、区界线测绘、区内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地籍测绘和其他全区性或重大测绘项目；负责全区测绘单位资质资格审查、测绘项目登记备案工作。承担规范测绘区场秩序的责任，组织查处全区重大测绘违法案件，承担组织提供测绘公共服务和应急保障的责任。承担地图区场监管的责任，依法审查向社会出版、展示的地图，管理并审核地名在地图上的表示。负责管理测绘基准和测量控制系统，管理全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组织指导基础地理信息社会化服务。根据授权发布我区重要地理信息数据。负责全区测量标志保护工作。
（十）会同有关部门管理上级和区财政拨给的土地开发复垦项目资金及其他专项资金；负责做好矿产资源、土地资源费的征收、使用的有关工作。
（十一）开展国土资源管理宣传教育，负责全区国土资源系统业务培训；组织开展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对外合作与交流。
（十二）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主要为局机关及局属区土地储备中心、区地租征收处两个事业单位。
二、公开表格(见附表)
1.《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2.《收入决算表》

3.《支出决算表》

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7.《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三、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总体情况
2017年度本部门决算收入7441.47万元，比上年减少6396.53万元，降低46%，主要原因为：按上级要求压缩经费。与2017年度部门预算收入2703万元相比，多收4738.47万元，主要原因为：项目增加。
2017年度本部门决算支出 7434.18万元，比上年减少 6404.53 万元，降低46%，主要原因为：按上级要求压缩经费。与2017年度部门预算支出2703万元相比，多支4731.18  万元，主要原因为：项目增加。多支资金的来源为：政府性基金。
2017年度本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支出 7434.18  万元，比上年减少6404.53万元，降低46 %，主要原因为：按上级要求压缩经费。与2017年度部门预算支出2703万元相比，多支4731.18万元，主要原因为：项目增加。多支资金的来源为：政府性基金。
（二）“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本部门通过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经费支出共 28.51万元，比上年增加1.52  万元，增长5%。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主要包括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7.41 万元，比上年增加1.23万元，增长4 %，主要原因为：卫片巡查。主要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7.41 万元，比上年增加1.23万元，增长4  %，主要原因为：卫片巡查。截至2017年底，本部门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 辆。
3、公务接待费1.10万元，比上年增加0.29 万元，增长35 %，主要原因为：工作督导检查。主要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公务接待18批次、147人数。
（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412.13万元，比2016年增长68.99万元，降低5 %。主要原因为：人员增加。
（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316.2816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62.85万元，占支出总额的20%；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占支出总额的 0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53.4316 万元，占支出总额的80 %。全年共授予企业政府采购合同 253.4316万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253.4316万元，占授予合同总金额的100 %；授予中型企业合同金额  0万元，占授予合同总金额的 0 %；授予大型企业合同金额  0万元，占授予合同总金额的0  %。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18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辆、一般公务用车 1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17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2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三轮摩托车（损毁待报废）。
五、数据口径及名词解释
1、收入支出数据口径：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和其他资金收入和支出。其他资金收入支出主要包括本单位依法开展有偿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以及为开展有偿业务活动发生相关支出、上级补助收入及附属单位缴款、上缴上级支出及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本级横向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和非本级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偿还性资金的收入和支出在部门决算中作为资产或负债反映，不记入收入和支出。
2、“三公”经费数据口径：当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含年度执行中追加预算）和上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3、机关行政运行经费口径：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上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4、政府采购支出金额口径：
2017年本部门纳入部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采购实际支出金额。包含本年度及以前年度授予合同的支出。
5、供应商规模划分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标准。
6、其他名词解释。
